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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破产清算中劳动债权的优先权问题

黄 良 军

( 南京财经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

摘 要:企业破产清算中，劳动债权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部分共益债权之间存在优先权
冲突。立法应当基于现实需要进行修改，赋予工资债权等部分劳动债权优先于有财产担保的
债权和部分共益债权分配，这符合公共秩序优先的公共政策，也符合人权保护优先的法理原
则。然而，优先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以及部分共益债权的劳动债权受偿的，只能是与生存权相
关的工资债权以及医疗、伤残、抚恤费用等部分劳动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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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债权的优先权问题，绝大多数学者
基于传统民法的理论，主张在破产清算中，劳动债
权只能优先于税收债权和普通债权分配，而不能
优先于共益债权和担保债权。这一点也已体现在
2006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
如王利明在《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一
书中即持上述观点。［1］但随着现行立法的逐渐践
行，因劳动债权引起的现实冲突凸显，也有部分学
者对劳动债权的优先权问题进行了必要的理论探
索。于海涌的“法国工资优先权制度研究兼论我
国工资保护制度的完善”、［2］胡玉浪的“劳动债权
优先权研究”等，［3］但做相关研究者仅寥寥数人，
且理论论证上略显单薄。现行企业破产法仅规定
了劳动债权优先于普通债权优先获得分配，但后
于共益债权和有财产担保的债权。这一规定在破
产清算的实践中，常常与政府、管理人优先解决劳
动关系的理念相冲突。本文旨在讨论企业破产清
算情况下劳动债权与共益债权、有财产担保的债
权的优先权冲突问题。

一、企业破产清算中，关于劳动债权的
优先受偿，存在立法与现实的冲突

(一) 劳动债权与有财产担保债权( 以
下称称担保债权)的优先权存在现实冲突

依据《企业破产法》113 条和 109 条的规定，
破产人的劳动债权在经管理人确认后，并在管理
人变卖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和共益费用以
及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后，首先支付破产人所欠职
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
当划入职工个人帐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
工的补偿金，其次支付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
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最后才
支付普通债权。因此，从现行立法及传统理论来
看，劳动债权与共益债权、担保债权的优先权之间
不可能存在冲突。但是，应当说，上述规定是一种
理想状态下的规定，是破产财产得以充分变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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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支付共益债权、担保债权和全部劳动债权的
情况下的美好蓝图，在我国现行经济环境和法治
环境下，大多难以实现。主要问题在于，企业进入
破产清算程序，无论从管理人顺利接管破产企业、
完成破产债权登记确认以及破产财产的变现、完
成破产清算程序，还是从政府干预破产清算的要
求，均需要首先解决劳动关系问题，即顺利解除、
清退或安置全部劳动者，认定全部劳动债权，并支
付劳动债权，避免群体性劳动争议或冲突。否则，
清算程序将难以进行。在实践中，劳动债权的支
付和分配，往往先于担保债权，甚至先于部分共益
债权，这与现行立法以及传统民法理论是相悖的。

( 二)劳动债权与部分共益债权存在现
实冲突

当企业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全部劳动债权和
共益债权时，部分共益债权必将难于优先劳动债
权支付。企业破产法第 42 条规定的共益债务包
括以下事项: ( 1 ) 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
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
务; ( 2 ) 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
( 3) 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 ( 4) 为债务
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
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 ( 5 ) 管理人或者相关
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 6 ) 债务
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对于第 ( 1 ) 项，
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
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一般情况下是
在管理人认为继续履行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利
于增加债务人的破产财产，该项支付不仅不会减
少劳动债权的支付，反而会增加对劳动债权的支
付。第( 4) 项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支付的劳动报
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该
项支付一般是针对企业留守的员工，留守的员工
是劳动者中的重要成员，是清算不可缺少，而且管
理人对员工的留用，必须征求员工本人的同意，因
此该项支付是因清算工作的需要而随时支付，无
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必要性，都优先于劳动债
权的支付。但是，对于债务人因无因管理产生的
债务、因不当得利产生的债务、因管理人或者相关
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等，当破产
财产不足以支付劳动债权时，上述共益债务的支
付将可能被劳动者阻挠，或者被相关政府部门否
定，管理人也难以决断。

(三)劳动债权内部也存在冲突

企业破产法中关于优先支付的劳动债权包含
第 113 条第一项规定的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
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
个人帐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
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和第二项规定的支付破产人所欠社会保险费用。
但当破产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全部劳动债权时，
优先支付哪些劳动债权? 假设要赋予劳动债权对
担保债权和部分共益债权优先分配，是全部劳动
债权还是部分劳动债权可以获得优先权? 破产法
并没有规定。在实践中，因为工资、补偿金、各种
社会保险在管理上缺乏协调，各自为政，导致劳动
债权内部的冲突常常发生。因此，在立法上，必须
解决劳动债权内部不同种类的债权之间孰先的
问题。

二、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和部分
共益债权公共政策基础:公共秩序优先

在企业破产清算程序中，劳动债权与担保债
权之间，孰优先? 在 2006 年破产法立法过程中，
有两种观点:其一是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物权，此
观点基于劳动者的弱者地位、人权保护优先和社
会关系的稳定的大局而立论。其二是担保物权优
先于劳动债权，反对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物权，此
观点基于传统担保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法理以及担
保物权公示性而导致的保护财产关系的秩序而
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但第一种观点
是对传统法理的彻底颠覆，且造成的道德风险不
可小覻。而第二种观点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且得
到现行立法的确立，但是在破产清算的司法实践
中，在处理劳动债权和担保物权的冲突将导致影
响公共秩序稳定时，国家的政策往往舍担保物权
而优先满足劳动债权或部分劳动债权，以获得公
共秩序的稳定。显然，现行立法对劳动债权的优
先权规则不能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需要对劳动
债权的优先权规则进行重新确立。试想，假如破
产清算表明破产人仅剩下担保物，再无其他财产，
政府不可能不对担保物进行干预，且担保物的处
理变现也不可顺利。笔者认为，基于企业破产清
算的公共秩序性和政府干预性，也基于劳动债权
中系若干权利的组合，而部分劳动债权与劳动者
的生存息息相关，可以在立法上赋予一部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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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如工资、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的分配等
优先于担保债权。

在我国法治进程中，遵行公共政策已逐渐成
为我国司法的一项规则，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弱者权利的保护以及未成人利益保护的若干司法
解释中，便引入了公共政策的因素。公共政策是
政府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解决公共问题，围绕公共
事务所做出来的决策，“是在承认每一个利益主
体对利益追求的合理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解决
好个人之间或团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的重要手
段。”［4］公共政策的首要目的就是对社会中引发
问题的各种利益进行协调和分配，公共秩序是各
种利益协调和分配的基础。公共秩序是社会公共
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表明社会公共生活的有序
性和稳定性，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秩序。马克思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的所固有的抽象物，在
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在企
业破产清算中，各级政府以及人民法院均把妥善
解决劳动债权、防止群体事件的发生、切实保障劳
动者的基本权益放在破产清算事务的首要位置，
换言之，如果其他清算事务足以影响社会公共秩
序，可能导致群体事件的发生，地方政府和人民法
院将认为该事务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必须进行强
行干预。在我国这样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将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秉承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
优先的公共政策。

因此，部分劳动债权如企业所欠职工工资等，
因涉及劳动者的生存，如果与担保债权和部分共
益债权发生冲突，基于公共秩序的原因，可以优先
分配。

三、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和部分
共益债权的法理基础:人权保护优先

传统法理认为，由于一般担保物权具有对世
效力，如果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满足全部债权时，
在原则上应当以担保物权之效力为优，除非法律
另有特别之规定。［6］从世界立法例来看，多数国
家破产法都规定了在破产清算时抵押权应当先于
劳动债权。但是，随着劳动法逐渐从民法中脱离，
也有学者从劳动债权与其他债权的冲突的情况
下，更多地注入了政府干预和公共秩序的色彩，主
张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

(一)从人权保护优先的原则，工资等
劳动债权优先权的合理性在于生存权高于
财产权

梁慧星教授认为: “工资是劳动者用血汗换
取的报酬，是用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从利
益分类上看，属于‘生存利益’，而与属于‘经济
利益’的企业债权截然不同;工资债权，在权利的
分类上，属于‘生存权’，也与属于‘经济权’的企
业债权截然不同。按照当今各国共同接受的法律
思想，对‘生存权’和‘生存利益’的保护，应当优
于对‘经济权’和‘经济利益’的保护。亦即对工
资债权的保护，应当优于对企业债权的保护。”［7］

刘得宽先生也指出: “若生存利益、所有者利益及
资本利益相对立，而其间的保护事由相当时，以
生存利益为优先。盖以人类的生存利益具有不论
在何时何地均应受到保护之普遍的价值。立法论
及解释论均应沿着这个原则展开。”［8］从法哲学
基础范畴看，劳动债权优先权与抵押权的冲突主
要表现为生存利益与经营利益的冲突。工资等劳
动债权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权利，属于生存权的
范畴，为使劳动者所应当享有的免于因饥寒而丧
失生命的权利，其目的在于保障人正常的生活，是
以实现其生存利益为直接目的的。生存权是一种
积极性、群体性人权，国家需要积极干预，［9］国家
应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国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
权。对社会上绝大多数通过劳动来维持其生存的
普通劳动者来说，工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工
资的性质具有明显的人身属性，获得工资是劳动
者最基本的生存权，生存权属于生命权的范畴，也
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对工资债权的保护不能
与其他财产权的保护一样。

( 二) 从保护劳动债权的弱者地位，赋
予工资等劳动债权优先权地位

“工资债权有三大特质: 第一，低收人者的
生活依赖;第二，劳动辛苦的微薄代价;第三，无
任何担保制度可供预先保障”。［10］工资的支付往
往具有滞后性，是在劳动者连续付出劳动后才能
取得。由于在企业破产清算等条件下，企业未设
置担保的财产很少，相比之下，劳动者的工资数
额一般较为有限。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 债权重
叠系现代社会的常见现象，“为确保债权之满足，
法律设有抵押权、质权及留置权等担保制度。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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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债权，因性质特殊，不易设定担保物权，一
般多特设规定，承认工资优先受偿权，以贯彻保
护劳工之原则”［11］在此情况下，如果工资债权后
于担保债权和部分共益债权分配的话，债权人的
债权按债权比例进行清偿的话，劳动者得到的清
偿将微不足道，这无异于剥夺了劳动者的血汗钱
和救命钱。

(三)国外立法例表明，可以赋予劳动
债权优先权地位

现行《法国民法典》对工资的特别保护集中
体现在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了工资优先权，使工资
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的财产上享有优先于其他债
权人获得清偿的特殊权利。法国民法赋予工资优
先权的法律效力十分强大，它不仅优先于普通债
权人，而且优先于抵押权人。更有甚者，法国民
法典还规定，优先权并不以债务人现有的动产和
不动产为限，即使是债务人未来取得的动产和不
动产也可以成为工资优先权之标的物，法国对工
资的保护可谓登峰造极。《法国民法典》第 2095
条规定:“优先权是指，依据债权的性质，给予某
一债权人先于其他债权人，甚至先于抵押权人，
受清偿的权利。”［2］《智利民法典》规定: 雇工的
报酬为第 1 等级的债权，不动产抵押权为第 3 等
级的债权。当雇工的工资不能以抵押权以外的财
产全部受偿时，将扩及设定了抵押的不动产。此
时，不足部分的清偿，应依设定抵押权的各不动
产的价值比例进行分摊。［12］

(四) 在转型时期，政府政策往往倾斜
于保护劳动债权，以获得社会秩序的相对
稳定

有许多学者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把
雇佣问题作为最优先的问题。这在转型国家尤其
重要，因为社会和经济的变动往往同时也伴随着
政治风险。”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
全的情况下，有必要考虑到对职工利益的保护问
题。［13］特别在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转轨时期，许多
劳动债权拖欠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单纯完全依
靠市场的规则来解决未必可行，例如对未纳入政
策性破产的国有企业，拖欠职工劳动保障费用与
政府行为有密切联系，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方式解
决破产职工劳动债权清偿问题，显然对该部分职
工的保护极为不利。因企业破产而导致的上访等

群体性事件一再发生，导致在企业破产清算中政
府强行干预管理人优先解决劳动债权问题，破产
法中的别除权架空。“一个社会在面对因形式机
会与实际机会脱节而导致的问题时，会采取这样
一种方法，即以确保基本需要的平等去补充基本
权利的平等;而这可能需要赋予社会地位低下的
人以对生活急需之境况的特权。”［14］

综上所述，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赋予工资等劳
动债权优先权地位，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
基础的，既然如此，就应当在规则上解决这一
问题。

四、优先于担保债权和部分共益债权
的劳动债权只能是工资等与生存权有关的
劳动债权

劳动债权是一组债权群，包括工资债权、各种
补助金债权、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债权等多种债
权。每种债权的性质、对劳动者的影响程度各不
相同。如工资债权，具有当前、紧迫性，与生存直
接相关;医疗、伤残补助、抚恤金等债权，也具有一
定的紧迫性，与劳动者或劳动者的家属的生存健
康相关，但工资债权往往是群体性的，后者往往个
别存在;各种补助金债权，如工伤职工的一次性就
业补助金，往往是在工伤职工在工伤保险中心领
取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工伤医疗补助金后，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的一笔费用，其紧迫性大不如
前者，对劳动者的生存问题影响较前两者小;关于
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债权，学界对此往往认为是
对劳动者贡献的补偿，或对劳动者可以能存在的
失业的救济，该笔债权的数额往往巨大，且是群体
性的，但其紧迫性、对劳动者生存的影响要小
得多。

当劳动债权与担保债权、部分共益债权发生
冲突，可能发生公共秩序危机时，应当本着生存权
优先的原则处理冲突，即工资债权以及医疗、伤残
补助、抚恤金债权等直接关系劳动者及其家属生
存的债权种类，应当优先受偿，政府和人民法院对
企业破产清算的干预也有理有据。各种补助金债
权、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债权，应当置于担保债
权、部分共益债权之后受偿，因为各种补助金、特
别是经济补偿金或安置费往往数额巨大，如果置
于担保债权之前受偿，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即企业
为逃避银行等抵押债权而破产，导致企业在正常
生产经营期间，银行或融资单位不愿融资，从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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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从现行劳动法及工资支付
规定，企业整体欠薪的时间超过 1 个月就会引起
劳动行政机关或地方政府的注意，企业欠薪 1 － 2
个月，最多 3 个月，不足以导致企业为逃避债务而
申请企业破产清算。另外，赋予工资债权优先于
担保债权，必将促使各担保权人特别是银行等金
融机构谨慎注意企业的发展，监管贷款的使用，督
促企业按时发放劳动者的工资，从而使企业良性
循环。劳动者的工资债权以及医疗、伤残补助、抚
恤金债权可以优先于担保债权和部分共益债权
受偿。

当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全部劳动债权和担保
债权、共益债权时，其分配顺序: 首先，应当支付所
欠工资，再支付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其次，
担保债权，然后是随时按企业破产清算的需要支
付共益债权。再次，应当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费用与其他社会保险费用。《企业破产
法》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与其他
社会保险费用区分在两个不同程序中，但在实践
中不可行的。因为在实践中企业交纳社会保险费
用时，是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以及生育保险整
体同时缴纳，不分孰先孰后。另外，《企业破产
法》将社会保险费用与税务债权居于同一顺序，

且置于经济补偿金债权之后，是违背法理的。社
会保险费用对劳动者具有保障和关怀功能，且具
有长期性，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系贡献
性或价值性补偿，所以社会保险费用的重要性是
不言而喻的，应当优先于经济补偿金。最后，《企
业破产法》将企业所欠社会保险费用和所欠税款
置于同一顺序，显然是欠考虑的，也没有法理基础
的。企业所欠税款的支付应当置于全部劳动债权
之后。

五、结语

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
能静止不变，人们必须根据法律所调整的实际生
活的变化，不断对法律进行检查和修改。我国学
者也指出“一切法律均源于行为方式，”“法律不
是被创造的，而是被发现和表达的。”［15］《企业破
产法》第 109 条和 113 条系根据传统理论模式安
排的劳动债权分配顺序，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
要，导致在企业破产清算的中无法践行，引起公共
秩序的混乱。立法应当源于现实，并服务于现实。
在立法上，赋予工资债权等部分劳动债权优先于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和部分共益债权分配，符合现
实需要，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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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iority Problems of Labor Creditor’s Ｒights in
Bankruptcy Accounting of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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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priority conflicts between the labor creditor’s rights and guarantee claims and some
common benefit claims． The legislation should be revised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We should confirm parts of
the labor credit’s rights such as salary claims preference to guarantee claims and some common benefit claims
in the procedure of bankruptcy accounting． It is according with public policy of priority principle in public or-
der ，also according with the legal principle of priority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herefore，we only confirm
parts of the labor creditor’s rights preference to guarantee claims and some common benefit claims in the pro-
cedure of bankruptcy accounting，such assalary claims and hospitalization costs，disability costs and pension
costs which is based on the human rights to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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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Dufu’s Poetic Sty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the Current Style”
Wang Yan-jun1，2

( 1． School of Chinese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2． The Humanities School of the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43，China)

Abstract: In the“play”six quatrains，Dufu examined the previous work’s style as a foundation，which，
in fact，interpreted his own poetic creation，putting forward“the Current Style”as the core of the reform of i-
deological connot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poetic thought，Dufu’s poems of the cottage period，real-
iz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ancient poems to regulated verses． The current affairs into the poems，poems made
up from chapters，and rhymes from the ancient poems are just the practice of“Admiration of Elegance”and
“Learning from others”． The artistic trend of“the Current Style”is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the transition of
Dufu’s poetic style．

Key words: Du Fu; Cao Tang; 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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